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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品精神权利论》本论部分一共分为四篇。
    第一篇为作品精神权利概论，该篇要回答：作品精神权利具体为哪些权利?第二篇为作品精神权利价
值论，该篇要回答：作品精神权利追求什么？
第三篇为作品精神权利本质论，该篇要回答：作品精神权利是什么?第四篇为作品精神权利实务论，该
篇要回答：“作品精神权利论”的实务意义是什么? 第一篇—一作品精神权利概论 该篇诠释了作品精
神权利的内涵。
根据各国立法及国际公约的规定，作品精神权利包括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收
回权等五项权利。
本书将上述五项权利命名为“作品精神权利”，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其与作者的名誉权、隐私权、创
作自由权利等真正意义的精：冲权利相区分。
    本篇还考察了作品精神权利理论的发展轨迹。
作品精神权利理论起源于法国，之后逐渐为大陆法系其他国家接受。
大陆法系国家大都通过版权法对署名权、发表权等作品精神权利予以保护，但各国立法不尽相同，有
一元论和二元论之分。
一元论以德国为代表，主张：著作权分为作品精神权利和著作财产权利，作品精神权利与著作财产权
利为有机的整体、不可分割；二元论则以法国为代表，也主张著作权分为作品精神权利与著作财产权
，但与一元论不同的是，二元论并未将作品精神权利与著作财产权视为有机的整体，而是将其分开保
护。
    英美法系则采用了与大陆法系不同的立法模式，版权法几乎不保护作品精神权利，但它却一定程度
地受到普通法的保护。
所以长期以来，“英美法不保护作品精神权利”的观念有待商榷，这在众多英美普通法保护作品精神
权利的案例中可以得到证实。
《伯尔尼公约》等世界公约也规定了“确认作者身份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精神权利，这也进
一步推动了作为公约缔约国的英美法国家保护作品精神权利的版权立法进程。
我国大陆著作权法基本上采用的是“二元论”的立法模式，对除收回权之外的其他四项作品精神权利
进行保护。
由于法律传统不同，我国港、澳、台地区的著作权法在作品精神权利的规定方面有所不同。
    第二篇——作品精神权利价值论 该篇首先分析了价值与权利价值的概念，从而总结出作品精神权利
价值概念：作品精神权利是客体对于主体——作者(其他著作权人)需要的满足。
作品精神权利价值具有极强的社会性和主观性特征。
接下来，本篇从法学、经济学、社会学视角展开了对作品精神权利价值的论述：(1)作品精神权利的法
学价值——秩序价值；(2)作品精神权利的经济学价值——效益价值；(3)作品精神权利的社会学价值
——文化价值。
    在秩序价值部分，本书从洛克的“财产权理论”出发，分析了“劳动者占有并自由使用自己劳动果
实”的正义性，进而论证了对署名权等作品精神权利的保护更有益于维护一个正义的秩序——规定作
品精神权利的社会的秩序比没有规定该权利的社会的秩序更为正义。
在效益价值部分，本书运用了“激励论”和“效益——成本理论”来分析作品精神权利的效益价值。
作品精神权利有益于激励作者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并通过使用自己的作品，创造出更大的效益。
本书还运用“效益一成本理论”，对署名权等五项权利进行逐一分析，论证了作品精神权利有利于实
现作者效益最大化，具有效益价值。
    在文化价值部分，本书首先分析了作品与文化的关系：作品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影响作品的创作。
作品精神权利正是以作品为媒介，将自身与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
正是在作品精神权利——作品——文化三者关系中，作品精神权利的文化价值才得以彰显，作品精神
权利有益于文化的传播与传承。
    第三篇——作品精神权利本质论 传统民法大都认为作品精神权利是人身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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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篇首先质疑作品精神权利是人身权。
该篇考察了人身权(人格权与身份权)概念的发展脉络，提出人身权的特质——专属性，而作品精神权
利并不符合人身权的“专属性”特质，故其不属于人身权。
    而后，本书论述了作品精神权利的财产性。
初看本目录，读者会有错觉：精神权利怎么可能会有财产性呢?的确，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不能混为一
谈，本书在此试图表达的是：尽管由于特定历史的原因，署名权、修改权、发表权等五项权利多被称
为作品精神权利，但“精神权利”的称谓却无法掩饰上述权利的财产性特征，这些特征在与所有权的
对比中表现得更为充分：署名权就是对特殊财产——作品的占有权；发表权即是对作品的一种使用权
；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则是对特殊财产——作品的一种特殊处分权；收回权也是对特殊财产——
作品的一种法律上和事实上的处分权。
与此同时，本书并没有忽视对著作人格特征的关注。
但本书认为：署名权、修改权、发表权等权利所体现的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性”和“人格性”是作者
的名誉、隐私、创作自由等，因此，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权利应当是作者的名誉权、隐私权、创作自由
权等。
更准确地说，本书在此倡导一种对精神权利的二元保护：将署名权、修改权、发表权等权利与作者的
名誉权、隐私权、创作自由权等精神权利分开保护。
前者体现对作品的支配利益，具有财产性；而后者才体现作者的精神利益，是真正意义的精神权利。
据此，署名权、发表权等权利可以在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适当转让，而作者的名誉权等权利
则完全可以脱离主体而让与。
    本书运用了“马斯洛需求理论”对精神权利进行剖析。
精神权利是与物质权利相对应的概念，二者的客体分别是“精神”与“物质”，要满足和保障的分别
是主体的“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体现的分别是主体的“支配利益”和“精神利益”。
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等权利的客体是作品，作品是脱离于人的精神独立存在的特殊财产，这些权
利直接体现的是权利人对作品的支配利益，即可以对其进行署名、发表、修改等。
显然，作品精神权利与作者的精神权利，如隐私权、名誉权等存在本质区别，这些权利才是以作者的
精神为客体，并体现作者的精神利益，满足和保障作者精神需求的权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权利
。
    本书还从财产性的角度，对作品精神权利的不可转让性等特征进行重构。
在一般情况下，署名权等作品精神权利的转让受到限制，这并非是因为上述权利是人身权而不能转让
，而是上述权利的转让可能会损害社会公益，如扰乱社会思想体系等。
因此在不违反社会公益的情况下，上述权利仍是可以转让的，如委托创作等情形。
    本书还追本溯源，考察“作品体现人格”理念的成因，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分析了署名权、修改权
、发表权等权利之所以被称为作品“精神权利” 的观念，是基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才在人们的头脑中根
深蒂固的。
同时本书并不反对仍然沿用这一称谓。
    该篇最后简要总结了有关“精神权利的二元保护”论述的社会意义。
    第四篇——作品精神权利实务论 该篇运用“价值论”和“本质论”以及依据本质论推演出的“精神
权利二元保护”理论，解读社会热点问题。
本篇又分四章，分别是：主体实务论、客体实务论、静态实务论和动态实务论。
在主体实务论中，本书对作品精神权利与表演者精神权利进行了比较研究，同时对法人是否享有精神
权利进行了分析论述；在客体实务论中，本书研究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计算机软件作品、数字作品
以及违法作品等极其特殊作品的精神权利问题；在静态实务论中，本书分别对署名权、发表权、编辑
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每一项精神权利中所存在的热点实务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动态实务论中，
本书关注精神权利的转让、放弃、合理使用、侵权等动态实务问题。
上述问题可谓社会前沿和热点问题，并一直困扰着立法者、司法者及不少理论研究者。
    长期以来，在作品精神权利人身权理论学说的支配下，作为“人身权，，的作品精神权利被认定为
作者的专属权，不能被转让、放弃，法人也不能享有具有“人身权”属性的作品精神权利，这些都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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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阻碍了版权贸易的发展和版权市场的繁荣。
与此同时，立法又确认，计算机软件作品的精神权利能够转让；在委托创作中，创作者可以将自己的
精神权利约定转让，这些规定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人们在理论与立法的冲突中左右为难，在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中举步维艰！
    本书有关“精神权利的二元保护理论”的论述，即将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等权利与作者的名誉
权、隐私权等分开保护，则可以较好地解释现实中的一系列复杂问题。
一方面，在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允许作品精神权利的转让和放弃；另一方面，在扰乱社会
思想体系和评价体系的情况下，作品精神权利的转让又会受到合理限制。
同时，有关“精神权利二元保护”的论述，也为法人享有作品精神权利、委托创作、计算机软件作品
精神权利问题、精神权利的合理使用等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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